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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問答集 

一、主要事業部分割之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一、A公司為一上市公司，原持有另一上市公司B公司約10%之股權，因具有重

大影響力，是以採權益法處理。A公司預計將其主要事業部A1（該A1事業

部符合IFRS3第B7至B12段對業務之定義）（以下簡稱A1事業部）分割予B公

司，並取得B公司發行之新股；此次取得新股之股權比例（未考慮原持有股

權之影響數前）超過50%以上，是以具有控制力，構成母子公司關係。 

二、前述分割換股交易前後之投資關係圖如下： 

     分割換股前                    分割換股後     

 

 

 

 

 

 

 

 

三、分割換股後A公司持有B公司57.71%之股權，包括： 

1.因分割換股而取得B公司發行新股之股權53.59% 

      取得B公司發行新股       

（B公司原發行股份+新發行股份）  

2.原持有股權因分割換股致股權比例由10%降至4.12% 

          原持有股數           

（B公司原發行股份+新發行股份） 

Q： 

一、A公司合併報表中，對於分割換股後A公司持有A1事業部淨資產比例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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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惟並未喪失控制，其相關會計處理為何？ 

二、B公司財務報表如何處理其法律上對A1事業部之合併？此合併是否適用反向

收購（亦即將此合併視為A1事業部收購B公司，故A1事業部為會計上之收

購者）？若適用時，相關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企業合併」（以下簡稱 IFRS3）第 B1段

之規定，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不適用於共同控制下個體或業務之企業

合併。涉及共同控制下個體或業務之企業合併係指於企業合併前及合

併後，所有參與合併之個體或業務最終均由相同之一方或多方所控制，

且該控制並非暫時性。 

二、依 IFRS3 第 B13 段之規定，企業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合

併財務報表」（以下簡稱 IFRS10）之規定辨認收購者（亦即對被收購

者取得控制之個體）。若企業合併已發生，但依 IFRS10 之規定無法明

確辨認參與合併之個體中何者為收購者，應依 IFRS3 第 B14 至 B18

段所述之因素作出決定。 

三、依 IFRS3第B15段之規定，企業合併若主要係透過交換權益而達成者，

收購者通常為發行本身權益之個體。惟在某些企業合併（通常被稱為

「反向收購」）中，發行權益之個體為被收購者。第 B19 至 B27 段提

供反向收購會計處理之指引。透過交換權益而達成之企業合併，辨認

收購者時應考量其他相關之事實及情況，包括： 

(a) 企業合併後個體中之相對表決權：某一參與合併個體之業主群體

所保留或取得合併後個體之最大比例表決權者，通常為收購者。

於確定哪一業主群體保留或取得最大比例表決權時，企業應考慮

是否存有任何異常或特殊投票協議與選擇權、認股證或可轉換證

券。 

(b) 若無其他業主或有組織之業主群體擁有重大表決權時，合併後個

體中存在一相對多數之少數表決權：參與合併個體之單一業主或

有組織之業主群體擁有合併後個體最多之少數表決權者，通常為

收購者。 

(c) 合併後個體治理單位之組成：參與合併個體之業主有能力選任、

指派或解任合併後個體治理單位多數成員者，通常為收購者。 

(d) 合併後個體高階管理階層之組成：參與合併個體之（原）管理階

層掌控該合併後個體之管理階層者，通常為收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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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權益交換之條款：參與合併個體支付超過其他參與合併個體合併

前權益公允價值之溢價者，通常為收購者。 

四、問題所述 A 公司對 B公司原不具控制，若兩公司於合併前後均非受同

一人或一群人共同控制，則此合併應適用 IFRS3之規定採收購法處理。

此外，A 公司及 B 公司應依 IFRS3 第 B13 段之規定，依 IFRS10 之規

定辨認收購者。若企業合併已發生，但依 IFRS10 之規定無法明確辨

認參與合併之個體中何者為收購者，A 公司及 B 公司應依 IFRS3 第

B14 至 B18 段所述之因素作出決定。 

五、A 公司分割 A1 事業部與 B公司換股之交易，其實質相當於 A 公司分

割 A1 事業部之業務為一獨立個體，再與 B 公司進行換股交易。若經

判斷 A 公司為收購者，則 A 公司應依 IFRS3 第 37段之規定，以公允

價值衡量企業合併之移轉對價，其應以收購者所移轉之資產、收購者

對被收購者之原業主所產生之負債以及收購者所發行之權益於收購日

公允價值之總和計算。另依 IFRS3 第 38 段之規定，有時移轉之資產

或負債於企業合併後仍存在於合併個體中（例如，因該等資產或負債

移轉予被收購者而非其原業主），收購者因而仍保留對該等資產或負債

之控制。於該情況下，收購者應以收購日前之帳面金額衡量前述之資

產或負債，而不得對其於企業合併前及合併後均能控制之資產或負債

於損益中認列利益或損失。由於 A 公司移轉 A1 事業部之資產及負債

於企業合併後仍存在於合併後個體中，故 A 公司於合併財務報表中，

應以原帳面價值衡量 A1 事業部之資產或負債而不得認列任何利益或

損失。 

六、若 A 公司判斷其於分割換股交易後實質上確實控制 B 公司，B 公司取

得A1事業部之資產及負債，並由A公司取得對合併後B公司之控制，

A公司仍維持對A1事業部之控制且B公司並未取得對A1事業部之控

制，依 IFRS3 第 B15 段(a)之規定，B 公司取得 A1 事業部係一反向收

購交易，B 公司對於其與 A1 事業部間，何者為收購者之判斷與 A 公

司對收購者之判斷一致，即以 A 公司為收購者。B 公司對其與 A1 事

業部之合併應依 IFRS3 第 B19 至 B27 段之規定處理。 

 


